泾源县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补助资金管理，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和教育培训质量，促进退役士兵高质量充分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宁退役军人发〔2019〕116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培训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宁退役军人发〔2021〕5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财政厅关于加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补助经费管理使用工作的通知》（宁退役军人发〔2025〕21号）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2024年9月1日《退役士兵安置条例》施行后退役且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退役士兵和军士（以下统称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退役士兵教育培训是指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和一次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含中等职业教育、技工学校学习以及创业培训等）。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补助资金（以下简称补助资金）是指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固原市财政和泾源县财政安排的用于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的资金。
第五条  补助资金由各级财政共同承担，在统筹用好中央、自治区和固原市财政补助资金的基础上，不足部分由泾源县财政列入预算承担。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严格按规定的开支范围和标准执行。
 补助资金使用范围和补助标准

第六条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的培训费（含技能评价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材料费、场地费、交通费等）、中等职业技术学院（技工院校）学杂费、食宿费（生活补助）以及教材编写、承训机构质量绩效评估等费用支出。
第七条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的培训费在以下标准内据实开支：
（一）适应性培训。退役士兵参加线下适应性培训，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按照实际参培人数、天数、内容等综合支付。
（二）职业技能培训。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准入类职业（工种）培训后须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未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水平评价类职业（工种）培训后须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后取得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的，培训费标准分别为1000元、2000元、4000元、5000元、6000元。新职业（工种）无法确定技能等级的培训费参照高级工标准执行。参加汽车驾驶员培训，C类驾驶证培训费每人3000元，B类以上驾驶证培训费每人5000元。参加无人机培训并取得无人机培训机构结业证，培训费每人5000元，无法确定技能等级的培训费按照驾驶证B类标准执行。
（三）符合补贴条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经个人申请，在自治区、固原市退役军人承训机构黄页中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参加“产生你的企业想法（GYB）”“创办你的企业(SYB)”“改善你的企业(IYB)”创业培训，培训后取得证书的，培训费标准分别为400元、1200元、1600元，网络创业培训费每人1600元（含教学辅助平台服务费）。
第三章  资金支付
第八条  泾源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集中组织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培训时，培训机构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等确定，签订培训合同，培训结束后退役军人事务局按合同约定拨付资金。培训的计划发布、报名审核、资金划拨登记等工作全程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系统教育培训模块实施。
第九条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通过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或退役军人APP，自主选择培训机构、项目参加培训，本人先垫付培训费用的，培训结束后凭本人身份证、培训结业（合格）证、职业资格证（技能等级证等）和缴费发票向泾源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申请报销培训费用，泾源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规定标准内据实核报（票额高于培训标准的按照标准报销、低于标准的据实报销）。
第十条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生活补助，由泾源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承训机构提供的培训规定学时证明和所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按规定支付给退役士兵个人。
第四章  绩效评价
第十一条  泾源县财政局与泾源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要加强补助资金绩效管理，建立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绩效评价和绩效管理成果应用等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冒领、截留挪用补助资金。承训机构不得将退役士兵参训记录作为依据重复申请人社等其他部门的培训补贴。对单位或个人挪用、截留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补助资金的，依法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泾源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参加学历教育，其资助资金根据财政部等五部门印发的《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21〕310号）等国家政策确定，由所在学校向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X月X日。期间如遇国家和自治区政策调整，本办法将适时进行修订。
